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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
（2023 年 10 月 24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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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，传承和弘扬爱

国主义精神，凝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全面推进

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，根据宪法，制定本法。

第二条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，中国各

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、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

族国家。国家在全体人民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，培育和增进

对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情感，传承民族精神、增强国家观

念，壮大和团结一切爱国力量，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人民的

坚定信念、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。

第三条 爱国主义教育应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

旗帜，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爱国和爱党、爱社会主义相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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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着力点，把全面建成社会

主义现代化强国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鲜明主题。

第四条 爱国主义教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健全统

一领导、齐抓共管、各方参与、共同推进的工作格局。

第五条 爱国主义教育应当坚持思想引领、文化涵育，

教育引导、实践养成，主题鲜明、融入日常，因地制宜、注

重实效。

第六条 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：

（一）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

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；

（二）中国共产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

义发展史、中华民族发展史；

（三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

结奋斗的重大成就、历史经验和生动实践；

（四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

化；

（五）国旗、国歌、国徽等国家象征和标志；

（六）祖国的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；

（七）宪法和法律，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、国家安全和

国防等方面的意识和观念；

（八）英雄烈士和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及体现的民族精

神、时代精神；

（九）其他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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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国家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，促进

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，增进对伟大祖国、中华民族、中华文

化、中国共产党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，构筑中华民族

共有精神家园。

第八条 爱国主义教育应当坚持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

统文化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文化建设，坚定文化自信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。

第九条 爱国主义教育应当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

对外开放结合起来，坚持理性、包容、开放，尊重各国历史

特点和文化传统，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。

第十条 在每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，国家

和社会各方面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，集中开展爱国主义

教育。

第二章 职责任务

第十一条 中央爱国主义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爱国主

义教育工作的指导、监督和统筹协调。

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组织开展爱

国主义教育工作。

第十二条 地方爱国主义教育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爱国

主义教育工作的指导、监督和统筹协调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

爱国主义教育的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和监督。县级以上地方文

化和旅游、新闻出版、广播电视、电影、网信、文物等部门

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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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依照本法和中

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工作，并充分利

用自身资源面向社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。

第十三条 工会、共产主义青年团、妇女联合会、工商

业联合会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作家协会、科学技术协会、

归国华侨联合会、台湾同胞联谊会、残疾人联合会、青年联

合会和其他群团组织，应当发挥各自优势，面向所联系的领

域和群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。

第十四条 国家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、国家

安全和国防教育，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、国家安全和国防观

念，引导公民自觉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，维护国家

安全、荣誉和利益的义务。

第十五条 国家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。各

级各类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，办好、

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，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各类学科

和教材中。

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建立

爱国主义教育相关课程联动机制，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，

确定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内容，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，

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、系统性和亲和力、感染力。

第十六条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

体验相结合，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和学校

各类主题活动，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场馆设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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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爱国主义教育校外实践活动。

第十七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把热爱

祖国融入家庭教育，支持、配合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教学

活动，引导、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。

第十八条 国家机关应当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

育，发挥公职人员在忠于国家、为国奉献，维护国家统一、

促进民族团结，维护国家安全、荣誉和利益方面的模范带头

作用。

第十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列入本单

位教育计划，大力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，结

合经营管理、业务培训、文化体育等活动，开展爱国主义教

育。

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等事业单位应当大力弘

扬科学家精神和专业精神，宣传和培育知识分子、专业技术

人员、运动员等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、为国争光的爱国情感

和爱国行为。

第二十条 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把

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，在市民公约、

村规民约中体现爱国主义精神，鼓励和支持开展以爱国主义

为主题的群众性文化、体育等活动。

第二十一条 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团体应当把爱国主义

精神体现在团体章程、行业规范中，根据本团体本行业特点

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，培育会员的爱国热情和社会担当，发挥

会员中公众人物和有社会影响力人士的示范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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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宗教团体、宗教院校、宗

教活动场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，增强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

众的国家意识、公民意识、法治意识和爱国情感，引导宗教

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

第二十三条 国家采取措施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“一国

两制”实践教育，增强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、澳门特别行政

区同胞的爱国精神，自觉维护国家主权、统一和领土完整。

国家加强对推进祖国统一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，增强包

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神圣职

责的认识，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，坚决反对“台

独”分裂行径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。

国家加强与海外侨胞的交流，做好权益保障和服务工作，

增进海外侨胞爱国情怀，弘扬爱国传统。

第三章 实施措施

第二十四条 中央和省级爱国主义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加

强对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统筹，指导推动有关部门和单位创

新爱国主义教育方式，充分利用各类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和平

台载体，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有效实施。

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红色资源的

保护、管理和利用，发掘具有历史价值、纪念意义的红色资

源，推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，发挥红色资源教育

功能，传承爱国主义精神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、住房城乡建设、文物等

部门应当加强对文物古迹、传统村落、传统技艺等历史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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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产的保护和利用，发掘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，推进文化

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，引导公民在游览观光中领略壮美河山，

感受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，激发爱国热情。

第二十六条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当加强内容建设，丰

富展览展示方式，打造精品陈列，为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

位、社会组织、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和参观学习提供

便利服务，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功能。

各类博物馆、纪念馆、图书馆、科技馆、文化馆、美术

馆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，应当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，

通过宣传展示、体验实践等方式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。

第二十七条 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，褒奖在强国

建设、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

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。

第二十八条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、烈士纪

念日、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，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，举行敬献花篮、瞻

仰纪念设施、祭扫烈士墓、公祭等纪念仪式。

第二十九条 在春节、元宵节、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

节和元旦、国际妇女节、国际劳动节、青年节、国际儿童节、

中国农民丰收节及其他重要节日，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

文化活动、纪念庆祝活动，增进家国情怀。

第三十条 组织举办重大庆祝、纪念活动和大型文化体

育活动、展览会，应当依法举行庄严、隆重的升挂国旗、奏

唱国歌仪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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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公开举行宪法宣誓、军人和预备役人员服役宣誓等

仪式时，应当在宣誓场所悬挂国旗、奏唱国歌，誓词应当体

现爱国主义精神。

第三十一条 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、报刊出版单位等应当

创新宣传报道方式，通过制作、播放、刊登爱国主义题材的

优秀作品，开设专题专栏，加强新闻报道，发布公益广告等

方式，生动讲好爱国故事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。

第三十二条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网络爱国主

义教育内容建设，制作、传播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网络信息

和作品，开发、运用新平台新技术新产品，生动开展网上爱

国主义教育活动。

第四章 支持保障

第三十三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

和公民依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。

国家支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，加强多层次专业

人才的教育和培训。

对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三十四条 中央爱国主义教育主管部门建立健全爱国

主义教育基地的认定、保护、管理制度，制定爱国主义教育

基地保护利用规划，加强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保护、管理、

利用的指导和监督。

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规划、建

设和管理，完善免费开放制度和保障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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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五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创作爱国主义题材的文学、

影视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美术、书法等文艺作品，在优秀

文艺作品评选、表彰、展览、展演时突出爱国主义导向。

第三十六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出版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

优秀课外读物，鼓励和支持开发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面向青

少年和儿童的动漫、音视频产品等。

第三十七条 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弘扬爱国主义精神，

自觉维护国家安全、荣誉和利益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侮辱国旗、国歌、国徽或者其他有损国旗、国歌、

国徽尊严的行为；

（二）歪曲、丑化、亵渎、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；

（三）宣扬、美化、否认侵略战争、侵略行为和屠杀惨

案；

（四）侵占、破坏、污损爱国主义教育设施；

（五）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。

第三十八条 教育、文化和旅游、退役军人事务、新闻

出版、广播电视、电影、网信、文物等部门应当按照法定职

责，对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行为及时予以制止，造成

不良社会影响的，应当责令及时消除影响，并依照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。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

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九条 负有爱国主义教育职责的部门、单位不依

法履行爱国主义教育职责的，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

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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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四十条 本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